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母乳是對嬰兒最健康的營養來源，但很多母親基於客觀條件的限制，被逼減少餵

哺母乳時間，甚至無奈放棄。新論壇為了爭取改善母乳餵哺環境，先後在二零一

四年及二零一五年，進行了兩次全港商場育嬰間調查及一次全港政府育嬰室調

查。調查結果顯示，設有育嬰室的商場，大部分可提供較滿意的基本設備，不過，

大部份只得一個隔間，而且只有少數設獨立上鎖的哺乳室，部份商場的育嬰設施

更設置在洗手間內。至於政府的育嬰室，也是大部分未能提供額外上鎖的哺乳

室，一半育嬰室的換片位置更欠缺圍欄或凹槽。另外，在政府育嬰室的抽查中，

調查發現有四成是未能或不設對外開放，易令使用者「摸門釘」。就著目前面對

的問題，新論壇就改善目前育嬰室環境，提出以下四點建議： 

 

1. 公共場所公共場所公共場所公共場所育嬰室育嬰室育嬰室育嬰室不足不足不足不足 設立更多哺乳設施設立更多哺乳設施設立更多哺乳設施設立更多哺乳設施 

 

根據香港母乳育嬰協會的調查，商場提供的育嬰室有一百一十六間，而截至

二零一四年十二月，政府物業內的育嬰間有二百四十間，部份更不設對外開

放。育嬰間數目不足，大大影響了媽媽餵哺的意欲。台灣早在二○一○年已

訂立《公共場所母乳哺育條例》，規定除非欠缺正當理由，公共場所如政府

機關、公營部門、百貨公司和交通車站等場所設置的哺乳室必須佔場所總面

積的一定比例，並須跟從基本設備、安全、採光及通風等標準。反觀現時香

港政府並沒有立法監管育嬰室的規管措施和政策，雖然制定了《育嬰間設置

指引》，但基於沒有法律效力，所以並未有效提高商場的關注。就此，新論

壇建議政府應就母乳餵哺政策制訂較全面法例，在公共場所設立更多哺乳設

施。政府場地及物業的育嬰室更應設立一個好榜樣，在各方面做得更完善。 

 

2. 改善改善改善改善現現現現有有有有育嬰室設施育嬰室設施育嬰室設施育嬰室設施及管理及管理及管理及管理 

 

針對政府物業的育嬰室，新論壇認為必須統一安全標準及設備要求，例如至

少設有額外的獨立哺乳室，在換片位置加設圍欄或凹槽，避免銳邊和硬角的

設計，並至少在較多人使用的育嬰室加強與嬰兒相關的額外服務，例如電源

插座及冷熱水飲用機等。政府亦應重新檢視「設有育嬰室的政府物業」名單

上的資料，並加強管理，確保名單上的育嬰室能提供服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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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加強宣傳加強宣傳加強宣傳加強宣傳  推動推動推動推動餵哺母乳文化餵哺母乳文化餵哺母乳文化餵哺母乳文化 

 

鑑於早前有人偷拍在公共場所餵哺母乳的媽媽並上載網上，亦有正在餵哺母

乳的媽媽被人在公共場所阻止，可見社會仍對餵哺母乳抱有奇異目光。同是

華人社會，台灣訂立的《公共場所母乳哺育條例》保障了媽媽們餵哺母乳的

權益，任何人在公共場所禁止、驅離或妨礙媽媽們餵哺母乳，一經定罪可能

會承擔六千至三萬元新台幣的罰款。因此新論壇建議香港政府除了立法規管

各大型商場需設有合乎《育嬰間設置指引》的育嬰室外，亦需加強向市民宣

傳餵哺母乳的正面意識，並積極考慮立法保障本港媽媽在在公共場所餵哺母

乳的權益。 

 

4. 提供誘因提供誘因提供誘因提供誘因  鼓勵僱主提供鼓勵僱主提供鼓勵僱主提供鼓勵僱主提供母乳餵哺友善工作間母乳餵哺友善工作間母乳餵哺友善工作間母乳餵哺友善工作間 

 

早前食物及衞生局和衞生署聯同 UNICEF HK推行的「母乳育嬰齊和應」，

只有約 30 間機構承諾參與。新論壇認為，對中小企而言提供泵奶時段或育

嬰室會在資源和空間上有相對困難。政府應該提供財政誘因，鼓勵僱主實施

家庭友善僱用措施，建立適當衛生條件的哺乳設施、訂立彈性工作時間等。

政府亦應該加強宣傳知教育，讓僱主了解餵哺母乳的重要性和員工的困難，

增強企業的家庭友善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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